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 2025年补充公开征集达州市工程建设
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经办机构的

公 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

令第 724号），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管理，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川

人社函〔2024〕440 号）《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九部门关于转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达人社发〔2022〕22号），按照动态管

理原则，条件满足一个纳入一个，为做好专用账户业务银行

的动态更新工作，现在我市范围内补充公开征集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业务经办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条件

银行在达州市范围内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一）未纳入 2024 年公示的《达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经办机构名单》；

（二）在我市设有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

（三）信用等级良好、服务水平优良；



（三）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部门关于转发〈工程建设领域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有关规定，并对

承担相关义务、做好相关工作作出书面承诺；

（四）银行信息系统与四川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

实现对接，并按照《四川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金融机

构数据接口规范》，根据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

托管协议约定（简称“三方协议”，参考文本详见附件），实

时验证银行卡信息、总承包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立和

撤销信息，同步交互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流向，精准反

馈人工费拨付和农民工工资代发情况。

二、申请银行需提交的材料

《达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承诺书》

（附件 1）、《达州市申请经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机

构基本情况表》（附件 2）、《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 3）、

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

核对）。

三、申请流程

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受委托人）应携带相关材料，向属

地人社局提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经办申请，经审核合

格的，属地人社局统一报市人社局，市人社局将征集结果向

社会公示，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四、申请时间



申请时间：2025年 6月 3日至 6月 10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节假日除外），逾期申请不再受理。

附件：1.达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承诺书

2.达州市申请经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机构

基本情况表

3.法人授权委托书

4.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托管协议

（参考文本）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 5月 29日


